
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課程 學生申請校外暑修審查作業原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10 年 5 月 18 日系主任訂定 

1.依本校相關規章規定：本校未開課的暑修課程，學生「得於報准後申請」至校

外(或稱校際、外校)修課。據此，學生須提供備審資料，並經本系審查後，方能

判斷是否准許至校外修課，故訂定此審查作業原則。 

 

2.擬申請的學生請準備備審資料如下，每個科目(學年課視為兩個科目)請個別準

備備審資料，供審查： 

  (1)申請表：包括：系級、學號、姓名、聯絡的電子郵件信箱、擬申請科目及學

分數、開課學校名稱、課程名稱、學分數、開課及結束日期、上課時間、上

課週數等。請填寫後附申請表。 

  (2)校外課程大綱：請參考本校課程大綱的內容準備，內容須包括：開課學校名

稱、課程名稱、學分數、授課教師大名、授課內容、授課方式、評量方式、

上課用書、18 周進度等。須提供開課學校的課程相關資料(此部分由申請的

學生自行與開課學校聯絡取得)，並依前述各項內容清楚標明。 

上述(1)申請表及(2)校外課程大綱等備審資料，請申請的學生於每一頁親筆簽名。

紙本備審資料一份請送至(或採掛號郵寄)會計學系辦公室，同時將備審資料編輯

成一個 PDF 檔案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系辦的公務信箱。 

 

3.系辦收到紙本備審資料及 PDF 檔案後，由助教先瀏覽備審資料後，轉呈系主任

審查，系主任得徵詢具課程專長之本系專兼任教師的意見後，決定是否准許至校

外修課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的學生。 

備審資料如有不實的情形，依本校或我國法規有關規範處理。 

 

4.於第 3 點瀏覽及審查過程中，如助教或系主任或受徵詢的教師認為備審資料有

不完整或不清楚之處，則系辦以電子郵件聯絡通知申請的學生補件，請於兩周內

補件完成。補件方式同第 2 點採紙本一份及 PDF 檔案方式。補件以一次為限，

逾期補件或補件後備審資料仍不完整或不清楚，則「不同意至校外修課」並以電

子郵件通知申請的學生。但申請的學生之後備妥備審資料後，仍可依第 2 點規定

再次提出申請。 

 

5.本原則訂定前，曾以口頭或電子郵件說明提出申請的學生，但因其未提供備審

資料或備審資料不完整或不清楚，而本系決定「不同意至校外修課」者，則申請

的學生後續依本原則處理。 

 

6.如本校或我國法規有相關規範，則從其規定。 

 

7.本原則經系主任訂定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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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課程 學生申請校外暑修審查 申請表 

系 級    學號  

姓 名  
擬申請科目 

及 學 分 數 
 

電 子 郵 件 

(本案的聯絡方式) 
 

校 外 課 程 資 訊 

開課學校名稱： 

課程名稱： 

學分數： 

開課及結束日期： 

上課時間(星期及時間)： 

上課週數： 

其他說明： 

校外課程大綱內容  

開課學校名稱、課程名稱、學分數、授課教師大名、授課

內容、授課方式、評量方式、上課用書、18 周進度等。須

提供開課學校的課程相關資料。並依前述各項內容清楚標

明。請附於本申請表後。 

申 請 人 簽 名  

審 查 

結 果 

 

備審資料準備說明：每個科目(學年課視為兩個科目)請個別填寫一份申請表及

準備校外課程大綱內容資料。 

        申請日期：民國         年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